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

105學年度第二學期日進校學生互轉暨轉科申請表
一、轉科以一次為限，未修科目應自行重補修。
二、目前就讀本校日校、進修學校非休學狀態之高一學生，經家長、導師及輔導老師認定為志趣
不合或變更作息之必要者，並經家長同意者，分別向日校或進修學校
教務處註冊組提出申請。
三、國文、英文、數學三科前學期成績平均及格，且無記過以上處分。
四、各科教學研究會得另行決定是否須作相關學科及實習測驗。
※
未修科目之學分，應於修業期間自行補修完畢，以符合畢業條件。
備註：日進校學生申請互轉暨轉科須先符合下列規定後，並於規定時間內將申請表送至日校或進修學校註冊組憑辦。　　　　　※收件編號：＿＿＿＿＿
	基本資料及申請科別　　　　　　□資格符合 □資格不符合

	申請人姓名
	
	學號
	

	國文、英文、數學三科成績平均：(及格　(不及格。(先暫時不用填)

	(105學年度第一學期)有無記過以上處分：(有　(無

	就讀班級
	□日校　□進修學校
      科一年    班   號
	擬轉入
	□日校　□進修學校
           科

	行動電話(學生)
	
	行動電話(家長)
	
	住家電話
	

	互轉暨轉科理由：請詳述理由


	導師
簽章
	
	輔導老師簽章
	
	學生家長簽章
	


	審查及考試結果

	考試成績
	國文：　　　、英文：　　　、數學：　　　、專業：　　　。

	錄取結果
	□錄取□日校　　□進修學校　　　　　科　　□未錄取。

	日校註冊組長：
	科主任：

	進校校務主任：
	日校教務主任：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106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

105學年度第二學期日進校學生互轉暨轉科考試複查成績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106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收件編號：        

	姓名
	
	學號
	
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學科
	欲複查學科請打「Ｖ」
	複　查　結　果

	國文
	
	※

	英文
	
	

	數學
	
	

	專業科目
	
	

	複查結果
	※


考生注意事項：
1、 申請複查成績日期：106年1月23日(一)下午4時至106年1月24日(二) 中午12時。

2、 本複查申請表之資料，考生請以正楷親自填寫並簽名。
3、 考生務必在欲複查學科欄內確實打「Ｖ」，否則不予受理。
4、 申請複查以1次為限。
5、 申請複查不得要求查看或影印答案卡。
註記※欄位考生請勿填寫。
考生簽章：

      
考生聯絡電話(行動電話)：
      
附件1





附件2








- 2 -

